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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15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

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

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房屋装饰装修业、

住宅与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和风景

园林事业的有关政策规定及工作规划。负责本系统、本部

门依法行政工作，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指导和协调各县

（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二）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

一定额、行业标准定额、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全省统一定

额、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

价的管理制度，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

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负责工程建设活

动中工程造价的执法监督。负责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三）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

房的责任。拟定全市住房及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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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

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及有关事

项的审批、审核。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廉租住房资金安排并监

督实施。 

（四）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

的责任。建立完善房地产市场诚信体系，拟定房地产开发管

理的政策措施；编制房地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政策并组织实

施；负责房地产开发项目协调和监督管理，参与房地产开发

项目立项核准和年度投资计划会审；负责房地产开发、房地

产转让、房屋租赁及房地产中介服务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

产市场检测分析；具体承办房地产开发企业、评估机构和房

地产经纪服务机构的资质管理。承办商品房预（销）售管理

和预售合同备案登记管理。 

（五）承担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

的责任；指导全市建筑活动；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监

督管理工作，组织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

理；审查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机构的资质；

指导、管理建筑市场与室内外装饰装修市场的准入、工程

质量监督、检测和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六）承担监督管理勘察设计咨询市场秩序和勘察设计

咨询质量的责任，指导工程建设抗震设防工作。负责勘察

设计技术质量监督管理；负责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管理和

规范勘察设计市场；负责市政工程项目、各类房屋建筑项

目、房屋建筑附属设施及其配套的管线与设备安装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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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批；指导全市城市地下空间的开

发利用工作。组织开展城市建筑物抗震性能普查、鉴定、

加固和改造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抗

震技术地方规范和标准图集；指导和组织减灾防灾工作，

指导村镇和农村建设抗震工作。 

（七）承担指导全市城市和城镇建设管理的责任。拟订

城镇建设的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城镇供水、节水、排

水、燃气、污水和垃圾处理、城市路灯、城区堤防设施等

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指导城镇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指导城镇防汛排涝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

市建设档案管理。 

（八）承担规范和指导村镇建设的责任。拟订村庄和小

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和危房

改造；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造工作；指导

和组织各类村镇建设试点工作；指导受灾村镇及国家大型

重点建设项目地区村镇迁建、重建的建设管理工作。 

（九）负责全市风景园林名胜区的建设、保护和管理。

指导风景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全市风景名胜世

界自然遗产申报，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世界自然与文化

遗产的申报以及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工作；指导城镇园林绿化工作。 

（十）负责全市墙体材料革新和建设领域的建筑节能及

减排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墙改和建筑节能政策、规划

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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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组织实施建设领域重点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及成果

转化工作；负责推进建设科技“四新”（新技术、新材料、新

产品、新工艺）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十一）负责绵阳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市政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绵阳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 

（十三）负责全市散装水泥的推广管理工作。 

（十四）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十五）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学会、协会的监督管

理。 

（十六）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2015 年市住建局主要工作 

    2015 年住建系统全面贯彻市委六届八次全会和市政府

六届六次全会精神，主动适应新常态，紧紧围绕绵阳市委市

政府总体工作部署，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助推西部经济文化

生态强市和国家科技城建设。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安

全为主、统筹兼顾”的原则，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做大做强建筑业。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工程合格率

100%；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贯彻和落实好国家房地

产调控各项政策措施；深入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以提

升村镇建设质量和效益为工作重点，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

以富民强镇为目标；狠抓燃气、供水、桥梁、工程质量安全

工作，逐步建立安依托数字化和信息化，积极推进数字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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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控系统的建设；提升行政审批服务质量，切实加强依法

行政，抓好信访维稳工作，加强重视宣传和网络理政工作，

加强系统自身建设。 

二、部门概况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13 个，其

中行政单位 1 个，是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个，分别是绵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站和绵阳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其他事业单位 10 个，

分别是绵阳市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市南山公园、市西山公园、

市人民公园、市富乐山公园、市城建档案馆、绵阳市绿化中

心、市建设工程造价站、市住房保障中心和绵阳市城市建设

重点工程办公室。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5 年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15,056.94 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5,056.94 万元。

相应安排支出预算 15,056.94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1,403.57 万元，医疗卫生 157.2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

13,076.34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414.83 万元。 

四、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

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市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以及建筑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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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

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

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

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

离退休人员支出。 

（二）医疗卫生，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按照规

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

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按照规

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四）城乡社区事务，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按照规

定标准支付职工薪酬、城市基设施建设及维护、城市防洪、

城市绿化维护、城市园林四大公园绿化管护，建设质量安全

管理、城建监察执法、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编制与监督、市政

公用行业市场监管、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执业资格

注册、资质审查、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城建档案管理等支

出。 

（五）农林水事务，用于城市防洪排涝、河堤维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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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污水泵站提升运行等支出。 
 

 



部门支出预算表（功能分类）
单位：百元

财政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505,694 1,043,844 824,694 219,150 461,850 24,500 437,35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357 140,357 140,357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40,357 140,357 140,357

    事业单位离退休 92,069 92,069 92,069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5,404 45,404 45,404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2,884 2,884 2,88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5,720 15,720 15,720

  医疗保障 15,590 15,590 15,590

    行政单位医疗 3,660 3,660 3,660

    事业单位医疗 11,930 11,930 11,930

  计划生育事务 130 130 130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30 130 130

城乡社区支出 1,307,634 846,284 636,834 209,450 461,350 24,500 436,850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79,223 179,223 152,523 26,700

    行政运行 104,097 104,097 104,09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055 9,055 1,055 8,000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编制与监管 5,673 5,673 5,673

    工程建设管理 3,600 3,600 3,600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56,798 56,798 38,098 18,700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17,895 217,895 53,695 164,200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217,895 217,895 53,695 164,20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425,138 425,138 406,588 18,55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425,138 425,138 406,588 18,550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24,028 24,028 24,028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24,028 24,028 24,028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461,350 461,350 24,500 436,850

    城市环境卫生 198,350 198,350 198,350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63,000 263,000 24,500 238,500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0 500 500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500 500 500

    其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500 500 500

住房保障支出 41,483 41,483 31,783 9,700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9,700 9,700 9,700

    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9,700 9,700 9,700

  住房改革支出 31,783 31,783 31,783

    住房公积金 29,002 29,002 29,002

    购房补贴 2,781 2,781 2,781

合计功能科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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